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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现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

改和完善，详细内容如下： 

一、原条款：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炭素及石墨制品的研制、开发、

加工、生产、国内外营销、技术服务、技术加工、实验以及检测；工业炉窑、设

计、施工、维修；汽车运输；机械电气的设计、制造、维修；计算机软件开发、

维护；铁路运输；房屋构筑物维修；物资贸易；承包境内外炭素行业工程及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期刊发行；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修改后条款：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炭素及石墨制品的研制、开发、

加工、生产、国内外营销、技术服务、技术加工、实验以及检测；工业炉窑、设

计、施工、维修；汽车运输；机械电气的设计、制造、维修；计算机软件开发、

维护；铁路运输；房屋构筑物维修；物资贸易；承包境内外炭素行业工程及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派遣劳务；期刊发行；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说明：经营范围增加了派遣劳务一项。 

二、原条款：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为吉林炭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吉林

炭素总厂）。 

修改后条款：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为吉林炭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吉林炭素总厂）。

认购的股份为 15018 万股，以固定资产和现金出资，时间为 1993 年 2 月 28 日。 

说明：根据章程指引所增加的内容。 

    三、原条款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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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 50%的； 

修改后条款：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 30%的； 

说明：与上市规则要求相统一。 

四、原条款：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修改后条款：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八）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等事项； 

说明：根据实际工作将“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修改为“在董事会权限范

围内”换为另一种表述，以方便公司向房产局抵押贷款，并增加了核销应收账款

及其他应收款事项。 

    五、原条款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

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应由董事会批准的交易事项如下：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满50%，且绝对金额不满5000 

万元；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50%以上，且绝对金额在5000 万元以上

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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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不满50%，且绝对金额不满500 万元；交易标

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在500 万元以上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不满50%，且绝对金额不超过5000 万元；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

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在5000 万

元以上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不

满50%，且绝对金额不满500 万元；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在500 万元以上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修改后条款：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

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应由董事会批准的交易事项如下：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满50%，且绝对金额不满5000 

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不满50%，且绝对金额不满500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不满50%，且绝对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不

满50%，且绝对金额不满500万元。 

 说明：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条款，将多余的表述删减。 

   上述条款的修改经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3 日 


